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立中正大學
「肌力訓練與體能教練學專題研究：理論與實務」課程大綱
Special Topics in Strength Training and Conditioning Coaching: Theories and Practice
	科目名稱﹕肌力訓練與體能教練學專題研究：理論與實務


	科目代碼﹕
	選修：2學分

	學年﹕109
學期﹕二
	上課地點：田徑場教室
時間：週四 08:10~10:00點
	修課系所年級﹕限運休所及運技系大四學生


	教師﹕李淑芳  email: shukfong0540@gmail.com    學校：05-2720411分機：37503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0931780540



	指定教科書﹕
Haff, G. G., & Triplett, . T. (2017). 肌力與體能訓練, National strength and Conditional Association. （林貴福譯）。台北：禾楓。


	成績評量：
 1. 體育精神：準時出席，隨堂討論參與度與積極活力表現 30%

 2. 學科考試：肌力訓練與體能教練計劃的訂定15%；肌力訓練與體能教練學的專題報告15%
 3. 術科考試：肌力訓練與體能教練計劃的執行40%

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： 
	有健身/重量訓練經驗爲優先

	課程概述： 
	以學、術科兩種教學模式，利用肌力訓練及體能教練學最新的研究資訊，讓學生瞭解肌力訓練及體能教練學的基本原則與訓練技巧。學科包括運動基本原理、體態管理/身材雕塑、姿勢不良調整、關節矯正修復、啓動深層核心；術科包括各種居家/職場/健身工作室重量訓練模式之實作（自身體重、抗力球、啞鈴、壺鈴、槓鈴、彈力帶⋯⋯）增強學生肌力訓練與體能教學之能力。

	學習目標： 
	培養學生對於肌力訓練及體能的興趣，幫助學生擁有良好體適能及終生從事健身運動的習慣，使其肌力與肌耐力得以改善，能為自己創造一個均勻有活力的身體。學習目標如下：
為您提供肌力訓練和體能教練學/指導的科學和實踐有關的基礎科學知識

發展與肌力訓練和體能教練學/指導理論和實踐相關的批判性思維

為您提供實用的知識和技能，協助您成為肌力訓練和體能指導者
培養反思和專業的肌力訓練和體能教練學的實踐能力
期能增強學生就業能力和職業前景。


	教學要點概述

	1. 教材編選：■自編教材 ■教科書自行準備 



	2. 教學方法：■投影片講述 ■戶外教學觀摩 ■小組討論及發表


	3. 成績評量：（1）體育精神：準時出席，隨堂討論參與度與積極活力表現 30%

             （2）學科報告/考試：30%； 

             （3）術科考試：肌力與體能訓練的計劃訂定與實施40%


	4. 教學資源：■肌力訓練與體能教學相關網站 ■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



	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 毎週備課（閱讀指定教科書及論文）及常規性的肌力訓練及體能教學


	核心能力

	1. 建立良好健康體適能、肌力及體能；發展身心靈健康
2. 培養基本運動能力、增進肌力與體能。
3. 增進肌力訓練與體能教學的能力
4. 培養終身運動習慣，運動參與及領導能力。



	課 程 進 度

	第一週：迎新，介紹肌力訓練與體能教練學專題研究上課內容，上課要求，成績評量標準; 寒假健身生活經驗分享 
第二週：肌力與體能訓練的效益、肌力訓練的正確姿勢（身體中心線、呼吸）
第三週：身體組成、肌力與體能的評估/最大肌力的測試，分析，與目標訂定
第四週：活動度（肩、胸、髋）、穏定度、肌力肌耐力、及爆發力訓練的差異
第五週：有效率的肌力訓練（Movement Efficiency Training, MET）：推、拉、過頭舉、深蹲、弓箭步、軀幹旋轉
第六週：體重控制/體態管理/身材雕塑
第七週：高強度間歇訓練（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）、啓動深層核心
第八週：功能性訓練（Michael Boyle’s Functional training） 
第九週：混合式訓練 (Crossfit )：心肺功能、肌耐力、肌力、柔韌性、協調、敏捷、平衡、精準、爆發力、速度
第十週：肌力肌耐力（自身體重、抗力球、啞鈴、壺鈴、槓鈴、彈力帶⋯）
第十一週：瞬發力的運動處方、動態暖身、收操
第十二週：姿勢不良調整、關節矯正修復、減緩疼痛：肌筯膜放鬆/軟組織保養、滾桶按摩球、運動按摩
第十三週：學科考試：分組專題報告
第十四週：學科考試：分組專題報告
第十五週：術科考試：小團體教學
第十六週：術科考試：小團體教學
第十七週：術科考試：小團體教學
第十八週：繳交心得、分享對本學期「肌力訓練及體能教練」課程的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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